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名：


	班級：


	學號：


	性別：

□男  □女
	出生日期：

  年  月  日

	手機：


	電話（宅）：


	家長姓名：


	住址：



	1、 事發時間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（需於事發6個月內申請）
2、 遭遇急難原因：

3、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：

□【必繳】當學期在學證明。
□意外傷亡或重大疾病醫療費用不貲。
□家庭突遭重大變故。
□其他急難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
4、 導師認證說明：

建議金額：         元 （依據本系「環安之光遴選暨急難救助要點」第三點第二類）。

	申請人簽章
	導師簽章
	系所主任簽章

	
	
	


※環安之光遴選暨急難救助要點/第三點第二類 急難救助金：
(一) 每學年至多4名，視經費而定(經費來源:企業、校友(會)、基金會或善心人士之捐款)。

(二) 依急難情形發給新台幣10,000~30,000元不等。

(三) 事發6個月內申請。
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事項
1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基於辦理急難慰問金申請，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為辨識個人、家庭狀況，範圍包括姓名、班級、學號、聯絡電話、清寒證明、重大傷病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戶籍謄本等。
2、 本單位蒐集之個人資料依法令規定，於本校校區內供本單位業務承辦人員所處理及利用，除此之外，本單位不會將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他人，個人資料利用期限為5年。
3、 您依法得行使當事人權利，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刪除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等權利。
4、 為保障您的權利，您可以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，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，本單位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。
□我已了解、接受上述告知內容，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。

申請人(學生)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(或法定代理人)
